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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 1 部分 偶氮颜料》 

标准编制组 

                 二 0 二三年二月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有机颜料是精细化工产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除用于传统的油

墨、涂料、塑料行业外，进一步拓宽至新兴产业，如数字印刷、化工新材料、生命科学、电

子化学品、新能源用化学品、彩色滤色片等领域。其应用覆盖了国民经济 90%以上的领域，

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有机颜料生产国，国内有机颜料生产企业近 200 家，产量

约占全球总量的 60%左右。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国家或行

业标准。各有机颜料企业受地域差异、生产工艺、生产设备等差异，造成单位产品能耗无法

精确统计，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健康长远发展。 

目前染料列入“两高一资”名录中，因为国家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中没有把有

机颜料从染料分类中区分出来，颜料也仍然在此名录中。有机颜料由于其本身的特性不溶于

水，它的化学反应比较简单，得率高，产生的污染物相应来说比较少，与染料有着明显的区

别。 

近十年我国有机颜料制造业进步较快，有机颜料生产技术与设备进步显著，“三废”

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水平大幅提升，行业清洁生产与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和废水排放量均下降 50%以上。 

通过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的制定，传统印象中的高耗能有机颜料行业

将会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也为企业产业升级、环保投入等提供一个可量化的参照依据，对推

动绿色发展，推进节能减排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同时，提高有机颜料行业准入门槛，为有机

颜料行业项目节能评估审查、节能执法、总量控制、监督考核、淘汰落后、能源管理、节能

技改等活动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并进一步促进行业技术及管理的全面提升。加速绿色节能转

型升级，树立行业标杆，引导有机颜料行业企业向绿色节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前行。 

为落实《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的“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构

建绿色制造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产业，推动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

链全面发展”的要求，根据“工信部 2022年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研究项目”专项计划要求，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组织，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牵头编制《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 1部分 偶氮颜料》。 

项目批准文号：XXX  

项目编号：XXX 

《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 1 部分 偶氮颜料》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

要起草人： 

主编单位：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大连汇能咨询有限公司 

龙口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XXX 

主要起草人：李武、赵书平、张燕、卢勇、XXX、XXX、XXX等。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调查研究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项目申报期间，中国染料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助

企业对该项目进行了前期研究，研究了与本标准制定相关的现行国家标准、其他法律、法规、

规划和政策，结合标准内容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横向对比。 

2. 起草标准 

在接到上级部门的标准项目批准文件后，标委会秘书处与中国染料工业协会协商组建

标准制定工作组，成立由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XXX、XXX、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等

单位组成的标准制定工作组，由浙江信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编写标准讨论稿。 

2023年1月-2023年2月，标准起草小组经过广泛调研，收集整理资料，在综合分析各方

面资料、数据的基础上，根据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等国家

标准的要求，开始制定《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1部分 偶氮颜料》（征求意见

稿）。 

2023年3月1日，在中国染料工业协会组织的有机颜料专业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会议上，

就该标准进行征求意见。根据不同企业、不同品种、不同工艺以及不同地区环保要求，对指

标的确定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1部分 偶氮颜料》（征

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 

2023年 3月 15日，根据石化联合会要求上报该标准征求意见稿。开始进行标准征求意

见，征求科研院所、地方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意见。征求意见结束后，标准起草小组对反馈

意见进行整理、分析和处理，对不予采纳的意见逐条说明理由并回复。2023 年 X 月根据征

求意见汇总情况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逐项进行修改，2023年 X月，按照征求意见修改后，

报送石化联合会，在网站上进行征求意见。 

4. 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3年 X月，按照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5. 形成标准报批稿 

2023年 X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标准审查，按照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

形成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本着先

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从原料计量入场到产品入库全过程，通过深入分

析偶氮有机颜料企业生产的能源消耗，选取典型能耗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对偶氮有机颜料单

位产品能源消耗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本标准在满足评价指标体系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偶氮有

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定数值，作为偶氮有机颜料行业工程设计的重要参考依据，以体

现标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偶氮有机颜料（简称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简称能耗）限额的

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三）主要内容的解释和说明 

1.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为《有机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第 1部分 偶氮颜料》。 

2. 范围 

标准适用于偶氮颜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

的能耗控制。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中引用和参考了最新版的国内先进标准，以充分保证本文件条款的可依性和可

行性。 

4.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范了有机颜料、偶氮颜料、偶氮颜料产品综合能耗、偶氮颜料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偶氮颜料生产过程、水相合成、溶剂相合成的术语和定义内容。 

5. 技术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现有偶氮颜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限定值要求，新建、改扩建偶

氮颜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准入值要求，偶氮颜料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先进值

要求。 

6. 统计范围及计算方法 

（1）偶氮颜料产品综合能耗主要包括生产系统能耗，辅助生产系统能耗和附属生产系统能

耗，不包括生活用能以及基建、技改等用能。生产工艺废酸浓缩过程能耗不计入偶氮颜料产

品综合能耗，在能耗统计过程中做单独统计。 

（2）计算方法 

偶氮颜料产品综合能耗等于生产界区所输入的各种能量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量，按公

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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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 偶氮颜料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eic — 偶氮颜料产品生产消耗的第ｉ种能源实物量； 

ejf — 偶氮颜料产品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种能源实物量； 

Ki — 第ｉ种输入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 

    Kj — 第 j种输出能源折算标准煤系数； 

m — 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n — 回收并用于统计范围外装置利用的能源种类数量。 

偶氮颜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e），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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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偶氮颜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Pi —第 i 种偶氮颜料合格产品实物产量，单位为吨（t）；  

Q —产品规格种数。 

偶氮颜料产品标准产量，按式(3)计算： 

P 标总产=P 产×K1×K2………………………………………………（3） 

式中： 

P 标总产—统计期内标准品总产量，t； 

P 产—各类产品实际产量，t； 

K1—按大类划分的产品折标准品系数； 

K2—产值调整系数。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调研数据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产品大类 单位 
偶氮颜料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 

偶氮颜料单位

产值综合能耗 
备注 

1 企业一 偶氮颜料 kgce/t 920  水相合成 

2 企业二 偶氮颜料 kgce/t 900  水相合成 

3 企业三 偶氮颜料 kgce/t 980  水相合成 

4 企业四 偶氮颜料 kgce/t 1000  水相合成 

5 企业五 偶氮颜料 kgce/t 950  水相合成 



序号 公司名称 产品大类 单位 
偶氮颜料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 

偶氮颜料单位

产值综合能耗 
备注 

6 企业六 偶氮颜料 kgce/t 1950 
 

溶剂相合成 

7 企业七 偶氮颜料 kgce/t 1250  环保除盐要求 

8 企业八 偶氮颜料 kgce/t 940  水相合成 

9 企业九 偶氮颜料 kgce/t 1000 
 

水相合成 

10   kgce/t    

本标准在满足评价指标体系要求的基础上，建立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定数值，

由于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本标准作为偶氮颜料行业工程设计的重要参考依

据，以体现标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经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确定现有企业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耗数值如下：水

相合成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1050kgce/t、准入值为 1000kgce/t、先进值为

950kgce/t；溶剂相合成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2000kgce/t、准入值为 1900kgce/t、

先进值为 1800kgce/t。由于部分地区环保要求废水必须进行除盐处理，除盐工艺偶氮颜料

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1250kgce/t、准入值为 1200kgce/t、先进值为 1150kgce/t；编制小组

将得出数据与企业现有台账进行二次对比，核实此数值符合现有行业能耗特点。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国内外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的建立，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行业结构优化和

转型升级，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对节约能源方面提出新的要求，确保偶

氮颜料生产过程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以绿色产品引领绿色发展，也是贯彻我国实施科学发展

观、能源再生利用、保护环境、构筑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工作。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

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过检索，未查询到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因此，未采标。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我国目前没有《偶氮颜料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的国家及行业标准，本标准与国际

国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要求没有冲突，完全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综合对比了国内多家大型企业，未存在重大偏差和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作为行业推荐性标准，建议各新建，改扩建企业按照此标准执行。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企业应按照 GB/T 23331规定建立能源管理体系。 

企业应建立健全能源管理组织机构，对节能工作进行组织、管理、考核和评价。 

企业应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制度和措施，强化责任制，建立健全节能责任考核体系。 

企业应按照 GB 17167 和 GB/T 21367的要求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的标准项目，不涉及废止现行的有关标准。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